
 
 

115 學年度嶺東科技大學  幼兒保育 系 四技雙主修課程表 
115年4月15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項次 專業必修科目  學分數 說 明 

1 幼兒教保概論* 2  

2 幼兒發展* 3  

3 幼兒健康與安全* 3  

4 特殊幼兒教育* 3  

5 幼兒觀察* 2  

6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* 3  

7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  

8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2  

9 幼兒園課室經營* 2  

10 幼兒學習評量* 2  

11 幼兒園教材教法(Ⅰ)* 2  

12 幼兒園教材教法(Ⅱ)* 2  

13 教保專業倫理* 2  

14 幼兒園教保實習* 4  

15 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 2  

16 幼兒多媒體教學設計 2 115學年度改為選修 

17 多元創意實作 2 115學年度改為選修 

18 STEAM 創意製作 2 115學年度改為選修 

 

 

 

 
 
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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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＊號者為教保員核心課程 32 學分，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，不可修習該連貫進階課

程。修課學生需依修課順序完成課程並及格通過者，方得取得教保員資格。 

2. 擋修課程： 

幼兒教保概論未修(含不及格)，擋修幼兒園教材教法 I、II。幼

兒園教材教法 I、II 未修(含不及格)，擋修幼兒園教保實習。 

3. 在學期間需修畢符合教保員核心課程 34 學分，畢業後始能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

學分證明書，並取得教保員資格。 

4. 申請系別：本校四技各系。 

5. 申請年級：四技 1 年級第 2 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 1 學期。 

   申請條件：申請者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（含）以上，或每學期成績名次在該 

   班學生人數 20% （含）以內。 

表 CD07 雙主修課程表 



項次 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數 說 明 

 7. 本課程表適用於申請本系為雙主修學生。 

8. 外系學生修讀幼兒保育系為雙主修者，須修滿本表所列科目至少 40 學分。若修讀

學生原系之專業科目與本系相同或性質相近，經本系系主任核可者，得辦理學分抵

免。惟修習本表所列科目學分數仍須達 30 學分（含）以上。 

9. 修畢本系規定之全部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，於學士學位證書 

（證明書）及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加註本系為雙主修。 

9. 主系已修習及格之專業(門)科目與加修系之專業(門) 必修科目相同時，經加修學系

系主任同意，得免修。雙主修系若有科目名稱及性質相同之專業(門)必修科目， 學

生得申請免修其中一系之科目。申請免修應於取得該科目成績後次學期辦理。 

10. 有關學生修讀雙主修其他規定事項，請參照本校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 

辦法」及相關教務規定辦理。 

 


